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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14:00
2、召开地点：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民企总部35号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璟瑜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70人，代表股份467,187,87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45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56,000,00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8人，代表股份11,187,87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59%。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69人，代表股份 11,187,8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5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8人，代表股份11,187,8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59%。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候选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4、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65,084,477
1,938,500
164,9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5498%
0.4149%
0.0353%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9,084,477
1,938,500
164,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1.1993%
17.3268%
1.4739%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65,055,677
1,959,900
172,3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5436%
0.4195%
0.0369%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9,055,677
1,959,900
172,3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9419%
17.5181%
1.5401%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65,530,677
1,463,500
193,7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453%
0.3133%
0.0415%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9,530,677
1,463,500
193,7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1875%
13.0811%
1.7313%

（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65,058,077
1,957,500
172,3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5441%
0.4190%
0.0369%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9,058,077
1,957,500
172,3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9633%
17.4966%
1.5401%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9,068,977
1,959,100
159,8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1.0607%
17.5109%
1.4283%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9,068,977
1,959,100
159,8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1.0607%
17.5109%
1.4283%

关联股东北京峰璟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公司股份456,000,000股不计入

本议案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六）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65,033,977
1,916,500
237,4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5390%
0.4102%
0.0508%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9,033,977
1,916,500
237,4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7479%
17.1301%
2.1219%

（七）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7.01、审议通过《修订＜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58,044,101
8,958,476
185,3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0428%
1.9175%
0.0397%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2,044,101
8,958,476
185,3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2707%
80.0731%
1.6563%

议案7.02、审议通过《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58,042,101
8,985,976
159,8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0424%
1.9234%
0.0342%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2,042,101
8,985,976
159,8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2528%
80.3189%
1.4283%

议案7.03、审议通过《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58,066,401
8,961,076
160,4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0476%
1.9181%
0.0343%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2,066,401
8,961,076
160,4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4700%
80.0963%
1.4337%

议案7.04、审议通过《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65,035,077
1,980,600
172,2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5392%
0.4239%
0.0369%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9,035,077
1,980,600
172,2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7577%
17.7031%
1.5392%

（八）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8.02
8.03

议案名称

选举李璟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双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鲍丽娜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463,659,360
463,582,745
463,384,94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9.2447%
99.2283%
99.186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8.04
8.05

选举温婷婷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立华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3,466,944
463,622,645

99.2035%
99.2369%

是
是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8.01

8.02

8.03

8.04

8.05

议案名称

选举李璟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双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鲍丽娜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温婷婷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立华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7,659,360

7,582,745

7,384,941

7,466,944

7,622,64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68.4612%

67.7764%

66.0084%

66.7414%

68.1331%

（九）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9.03

议案名称

选举胡斌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郭庆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魏紫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463,571,392
463,683,173
463,692,21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2259%
99.2498%
99.251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9.01
9.02
9.03

议案名称

选举胡斌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郭庆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魏紫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7,571,392
7,683,173
7,692,21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67.6750%
68.6741%
68.754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黄国宝、郭光文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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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4月17
日（星期五）在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民企总部35号楼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2026
年4月17日以现场口头通知方式告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

通讯方式出席董事5人）。

经与会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李璟瑜先生主持，高管列席。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并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李璟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3.1《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魏紫女士、胡斌先生、郭庆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由

魏紫女士出任主任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2《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魏紫女士、胡斌先生、郭庆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由胡斌先生出任主任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李璟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总经理任职资格已

经公司同日召开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鲍丽娜女士、温婷婷女士、李霞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相同。前述副总经理任职资格已经公司同日召开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鲍丽娜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温婷婷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本议案已经公司同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侯丽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周润芝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议案（二）至议案（九）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并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

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同行

业薪酬水平，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拟定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李璟瑜、鲍丽娜、温婷婷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方案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662 证券简称：峰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5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并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3名。

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彭海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8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年

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等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第七届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名。

1、非独立董事：李璟瑜先生（董事长）、陈双印先生、鲍丽娜女士、温婷婷女士、王立华女士

2、职工代表董事：彭海波先生

3、独立董事：魏紫女士、胡斌先生、郭庆先生

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人数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二）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1、审计委员会委员：魏紫女士（主任委员）、胡斌先生、郭庆先生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胡斌先生（主任委员）、魏紫女士、郭庆先生

以上董事会成员、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独立董事在

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均过半数，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魏紫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李璟瑜先生

2、副总经理：鲍丽娜女士、温婷婷女士、李霞女士

3、董事会秘书：鲍丽娜女士

4、财务负责人：温婷婷女士

5、审计部负责人：周润芝女士

6、证券事务代表：侯丽女士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同日召开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聘任财务负责人事项已经公司同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简历

详见附件。

上述人员任职期限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

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董事会秘书鲍丽娜女士和证券事务代表侯丽女士，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专业

知识，具有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情况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璟瑜先生同时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公司治理结构健全有效，内部控

制制度机制完善，《公司章程》和相关内部制度中清晰界定了董事会、董事长与总经理的权限与职责范

围，确保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设置、重大决策、财务运作、关联交易、规范人员任职等方面，均能够独

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进行运作，有效防止利益冲突，保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四、公司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60276313
传真：010-60279917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民企总部35号楼

邮箱：fengjing@bj-fengjing.com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5、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李璟瑜，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1988年毕业后分

配到广州标致汽车公司工作，参与创建北京峰璟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02年任北京峰璟中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至今。现任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李璟瑜先生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峰璟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4,20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2.8%，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鲍丽娜，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 年 2 月出生，大专学历，财务会计专业，会

计师职称，管理会计师（中级）。曾就职于北京雪花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正泰亚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鲍丽娜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专业知识，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不

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温婷婷，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9月出生，会计学硕士学位，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士学位，会计师职称，管理会计师（中级）。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温婷婷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彭海波，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专业。历任公司技术部项目工程师、项目经理、技术部长、技术总监，现任公司董事。

彭海波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李霞，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材料学硕士学

位。自2009年起在本公司历任质保部部长、质量总监。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李霞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

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周润芝，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11月出生，硕士学历，会计专业，会计师

职称。曾任职于沈阳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兆源（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审计部负

责人。

周润芝女士具备与其从事的内部审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侯丽，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财务会计专业，会计师

职称，管理会计师（中级）。曾任北京鄂尔多斯时装有限公司会计、公司财务部会计，现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

侯丽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

理、法律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专业胜任能

力与从业经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662 证券简称：峰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6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关联董事李璟瑜、鲍丽娜、
温婷婷回避表决。 具体方案如下：

一、薪酬方案
为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充分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公司的经营效

益，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同行业薪酬水平，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如下：

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管理职务，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领取薪酬。兼任不同职务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以薪酬孰高的原则确定，不重复领取。

2、公司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总额进行预算管理，年度薪酬标准以上年度工资总额为基数，结合

公司经营情况、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以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确定2026年预算薪酬总额。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总额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两部分构成，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

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基本薪酬按月平均发放，绩效薪酬根据公司薪酬与考核管理相关制度，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进行绩效考核评价，报董事会批准后，在年度报告披露后支付。

二、其他说明

1、上述薪酬均为税前金额，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公司代扣代缴。

2、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按其实际任期计算并发放。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3577 证券简称：汇金通 公告编号：2026-017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青岛胶州市铺集镇东部工业区，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1
193,309,532

57.00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明东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李明东先生、蔡维锋先生、董萍女士、张海霞女士、杜少牧先

生、雷志卫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92,953,502 99.8158 87,030 0.0450 269,000 0.1392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953,802
比例（%）
99.8160

反对
票数
87,030

比例（%）
0.0450

弃权
票数

268,700
比例（%）
0.139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3.0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597,747
比例（%）
99.3559

反对
票数
88,930

比例（%）
0.1589

弃权
票数

271,520
比例（%）
0.4852

3.0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北京德汇伟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及子公司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170,675
比例（%）
99.7307

反对
票数

103,800
比例（%）
0.0744

弃权
票数

272,020
比例（%）
0.1949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3,193,532
比例（%）
99.9400

反对
票数
78,200

比例（%）
0.0405

弃权
票数
37,800

比例（%）
0.0196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公司及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3,128,912
比例（%）
99.9066

反对
票数

138,600
比例（%）
0.0717

弃权
票数
42,020

比例（%）
0.0217

6、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944,682
比例（%）
99.8113

反对
票数

324,330
比例（%）
0.1678

弃权
票数
40,520

比例（%）
0.021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948,512
比例（%）
99.8132

反对
票数

316,100
比例（%）
0.1635

弃权
票数
44,920

比例（%）
0.0232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131,775
比例（%）
99.7028

反对
票数

374,600
比例（%）
0.2684

弃权
票数
40,120

比例（%）
0.028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91,114,372

0

1,830,310

544,930

1,285,380

比例（%）

100.0000

0

83.3793

80.2099

84.7999

反对

票数

0

0

324,330

93,930

230,400

比例（%）

0

0

14.7748

13.8258

15.2001

弃权

票数

0

0

40,520

40,520

0

比例（%）

0

0

1.8459

5.9643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01

3.02

6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
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与关联方北京德汇伟
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及
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834,710

1,819,340

1,830,310

1,780,440

比例（%）

83.5798

82.8796

83.3793

81.1075

反对

票数

88,930

103,800

324,330

374,600

比例（%）

4.0512

4.7286

14.7748

17.0648

弃权

票数

271,520

272,020

40,520

40,120

比例（%）

12.3690

12.3918

1.8459

1.827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2、本次议案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会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智、马龙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报备文件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证券代码：603050 证券简称：科林电气 公告编号：2026-028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7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红旗大街南降壁路段公司三楼中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6
240,747,813

59.691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董事长于芝涛先生

委托副董事长史文伯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对股东会通知中的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664,691
比例（%）
99.9654

反对
票数
63,144

比例（%）
0.0262

弃权
票数
19,978

比例（%）
0.0084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604,729
比例（%）
99.9405

反对
票数

126,406
比例（%）
0.0525

弃权
票数
16,678

比例（%）
0.007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662,791
比例（%）
99.9646

反对
票数
68,344

比例（%）
0.0283

弃权
票数
16,678

比例（%）
0.007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667,991
比例（%）
99.9668

反对
票数
63,144

比例（%）
0.0262

弃权
票数
16,678

比例（%）
0.007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666,591
比例（%）
99.9662

反对
票数
63,344

比例（%）
0.0263

弃权
票数
17,878

比例（%）
0.0075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623,249
比例（%）
99.9482

反对
票数

106,686
比例（%）
0.0443

弃权
票数
17,878

比例（%）
0.0075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655,891
比例（%）
99.9618

反对
票数
75,244

比例（%）
0.0312

弃权
票数
16,678

比例（%）
0.0070

8、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6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639,749
比例（%）
99.9551

反对
票数
91,386

比例（%）
0.0379

弃权
票数
16,678

比例（%）
0.007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部分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599,029
比例（%）
99.9381

反对
票数

128,306
比例（%）
0.0532

弃权
票数
20,478

比例（%）
0.0087

10、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611,429
比例（%）
99.9433

反对
票数

121,406
比例（%）
0.0504

弃权
票数
14,978

比例（%）
0.0063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670,291
比例（%）
99.9677

反对
票数
63,344

比例（%）
0.0263

弃权
票数
14,178

比例（%）
0.006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6,923,979
比例（%）
99.9463

反对
票数

107,486
比例（%）
0.0453

弃权
票数
19,678

比例（%）
0.0084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暨调整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序号

13.01

议案名称

张志强

得票数

240,123,39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7406

是否当选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7

9

10

11

12

13.0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公司为部分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部分子公司为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
酬执行情况及 2026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张志强

同意

票数

928,266

979,428

922,566

934,966

993,828

944,186

446,936

比例（%）

86.6445

91.4199

86.1124

87.2698

92.7640

88.1304

41.7170

反对

票数

126,406

75,244

128,306

121,406

63,344

107,486

比例（%）

11.7987

7.0232

11.9761

11.3320

5.9125

10.0327

弃权

票数

16,678

16,678

20,478

14,978

14,178

19,678

比例（%）

1.5568

1.5569

1.9115

1.3982

1.3235

1.836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4、议案9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

上通过。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王永已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青岛）事务所

律师：张炳学、宋洪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具备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26-18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符合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印发的《国有企 业、上市公司选聘会

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的规定。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皓国际”）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机构名称：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成立日期：2008年12月8日
3、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4、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31号5层519A
5、首席合伙人：赵焕琪
6、人员信息：截至2025年12月31日，德皓国际合伙人72人，注册会计师296人，签署过证券服务

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165人。
7、业务收入信息：2025年度收入总额为40,109.58万元（经审计，下同），审计业务收入为32,890.81

万元，证券业务收入为18,700.69万元。
8、审计2025年上市公司年报客户家数129家，主要行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批发和零售业。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
户家数为1家。

（二）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上年度年末数：105.35万元；德皓国际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3亿元。职

业风险基金计提和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近三年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
的情况。

（三）诚信记录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德皓国际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行政监管

措施2次、自律监管措施0次、纪律处分0次和行业惩戒0次。期间有32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
为受到行政监管措施24次、自律监管措施6次、行政处罚2次、纪律处分1次、行业惩戒1次（除1次行
政监管措施、1次行政处罚、1次行业惩戒，其余均不在德皓国际执业期间）。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1）拟签字项目合伙人：陈剑锋，2015年 4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2年 7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25年9月开始在北京德皓国际执业，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数量3家，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数量1家，签署新三板审计报告数量2家，复核新三板审计报
告数量1家。

（2）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周孙吉，2025年 2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8年 9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25年9月开始在北京德皓国际执业，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数量2家，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数量0家，签署新三板审计报告数量0家，复核新三板审计报
告数量0家。

（3）拟安排的项目质量复核人：王兆钢，2008年8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3年9月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2024年1月开始在北京德皓国际所执业，2025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
市公司审计报告数量2家，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数量6家，签署新三板审计报告数量7家，复核新三
板审计报告数量2家。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因执业行

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
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等情况。

3、独立性
德皓国际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

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审计收费定价原则：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 多方面因素，并根据

公司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事 务所的收费标准确定最终的审计收

费。拟定2026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100万元，与2025年保持一致，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70万元，
内部控制审计30万元。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经核查北京德皓国际的独立性、执业资质和诚信情况，并详细了解相关人员
的从业经历和执业资质等信息，认为北京德皓国际具备为公司2026年度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能力，
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及内控状况进行审计，并具备一定的投资者保护能力，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德皓国际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三）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报备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